关于继续招募入驻大学生创业中心
项目的通知
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业中心建设，丰富大学生创业项目，规范创业中心管理，使大学生创业中心更好的服务大学生创业，校团委将于近期补充招募入驻大学生创业中心项目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项目基本条件

1、项目主持人和团队成员为我校正式注册全日制本、专科生及研究生，鼓励跨学院、跨专业、跨年级组建团队申报项目。

2、项目团队成员应具有较强的创业精神、勇于挑战自我，学习成绩优秀。

3、创业项目应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。

4、入驻团队须围绕该项目或服务完成一份具体、完整、深入的项目计划书（包括概要、产品与服务、市场分析、竞争分析、风险评估、营销策略及销售、财务分析、投资效果评价等）。

二、招募程序
1、11月25日前申报团队将《入驻大学生创业中心项目申报表》及详细创业计划书交校团委（G301）。
2、校团委组织人员对创业计划项目进行综合分析，确定若干初步入选项目，举行现场答辩会，最终确定正式入驻大学生创业中心项目。

附件：《入驻大学生创业中心项目申报表》

校 团 委

2010年11月18日

入驻大学生创业中心项目申报表

申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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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将详细创业计划书附本表后左装订成册。

